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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公 路 稽 征 处文件

浙温运〔2012〕48 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代班客运

资格证管理（试行）规定》的通知

各科室、大队，市区各客运出租车企业：

现将《温州市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代班客运资格证管理（试行）

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代班证样式。

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主题词：印发 出租车 驾驶员 代班 规定 通知

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稽征处办公室 2012 年 4月 16 日印发

(共印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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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代班客运资格证管理

（试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市区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管理，保障出租车驾

驶员合法权益，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服务水平，根据《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

管理办法》、《温州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管理规定》和国家有关规

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持有市运管处核发《温州市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驾

驶员，可按本规定申领《温州市出租车驾驶员代班客运资格证》（以下简称

代班证）。

第三条 市运管处负责代班证组织管理，市区出租汽车企业负责代班

证审核、发放等具体实施工作。

第四条 市运管处根据出租汽车企业规模、管理能力和出租汽车市场

实际情况，为企业配置适当数量的代班证。出租汽车企业按月到市运管处

领取和核销代班证。

第五条 出租汽车企业应制定本企业代班证管理制度，加强代班证管

理。出租汽车企业代班证管理制度报市运管处备案。

第六条 出租汽车有临时代班需要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人、驾驶员应

携带客运资格证和安全教育学习卡提前向代班车辆所属的出租汽车企业申

请代班证，出租汽车企业收到代班申请后，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在代班

起始日的2天内签发代班证。

第七条 代班证的有效期最长不超过2天。有效期期满，代班证自行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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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一个月内代班同一辆出租车的数次不得超过3次。

第八条 代班证实行证、车、单位对号管理。

代班证登记的车辆号牌应与出租汽车驾驶员代班的车辆牌号相符。

代班证登记的客运资格证证号应与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证号相同。

第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代班时应当携带代班证和《客运资格证》。

代班证应放在副驾驶室前方专用证架上，正面朝向乘客，不得遮挡，

并保持字迹清晰、完好无损。

第十条 代班证损坏、遗失的，驾驶员应当及时到所在出租汽车企

业补证。

第十一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汽车企业应暂

停为其办理代班证：

（一）《客运资格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

（二）《客运资格证》报停的；

（三）驾驶员有违法记录尚未处理的；

（四）信用考核累计计分达到20分，未接受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未合

格的；

（五）列入信用黑名单的；

（六）未按规定参加安全教育学习的。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企业对代班证管理不力的，市运管处责令其限期

整改。整改期间，暂停为其配置代班证。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2年 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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